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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当
栏目广告电话：13647576863

银达贷款
省金融办批准的正规贷款公司

专业办理贷款 利息低 可当日放款
国贸玉沙路66775888 13907566137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贷款 三百万起
贷 地域不限 企业 个人均可、手
续简单、放款快。代打全国各类
保证金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成都锦江区新光华街7号

供 求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首家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历经 20 年诚信创业，已
在海口三亚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设
有 20 家分公司，现为开发商办理
土地、房产项目大额贷款。并办理
个人房产汽车证券黄金等小额贷
款。海口：国贸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
电话：88558868 13518885998

荣和典当
快速办理汽车、房产、民品抵质押
贷款，资金过桥 18976749678

地产项目寻求合作
本项目位于海南西海岸龙沐湾，占
地近400亩，一线海景，海岸线狭
长，手续齐全。即可开发建设。电
话：13198910611

文昌黄金商业地急售
报建手续完备，另有多处地块出售，
13734832788 18648679985白

海南仲裁委员会公告
（2014）海仲（湛）字第83号

蓝永丽：本委受理申请人湛江市霞
山海港粮油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
同纠纷案，因你逾期未选定仲裁
员，本委指定陈光裕为独任仲裁
员，并定于2015年7月6日上午9
时在广东省湛江市开发区乐山路
35号银隆广场24层B区仲裁庭不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向你公告送达组庭通知书、
仲裁员声明书及开庭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二O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声明
本人符昌海于2013年6月6日及
其他日期对李映的任何授权委托，
现声明终止。从即日起，凡李映以
个人名义进行的一切行为与本人
无关。在李映的受托期间，如有侵
害我权益的行为，本人将进行追
究。

声明人：符昌海
2015年4月27日

注销公告
海南联众电子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460100000196720拟向海
口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见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公
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科嘉职业服务中心拟向海南
省工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
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洋浦宏瑞达物流有限公司拟向海
南省洋浦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催告函
海南繁荣混凝土有限公司：
因你司拒不履行双方于2015年3
月30日签署的《备忘录》，现我司
再次通知你司：请你司立即拆除遗
留在海口市上贤（沙亮）城中村项
目工地的机械设备，立即前往海口
市上贤（沙亮）城中村工程项目部
与我司办理工程结算手续，并向我

贷 款
栏目广告电话：18608908509

公 告

栏目广告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电话：18608908509

欢迎乡镇、农村、农场等偏远地区客户在
《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刊登分类广告

为方便乡镇、农场、农村等其他偏远地区办理分类广告，发行
中心开通以手机短信、QQ、微信等形式多样的办理渠道，以方便
广大客户刊登广告。可承接办理：身份证等各类证件遗失，法院、
住建局等各类政府单位公告，商业信息，农产品名特优推介等。

帐户：海南日报社发行部
帐号：2201021109200007117 开户行：海口市工行金盘支行
电话：13976322100

国贸发行站 13876677710 18689865272
琼山发行站 13198919988 13627537032
白龙发行站 13098993210 13876984883
新华发行站 13379877754 13976834458

白坡发行站 13698980708 13907558778

秀英发行站 13198947206 13697591335

海甸发行站 13807596387 13687597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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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广告：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买五送二
广告热线：66810111、66810228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楼1楼广告中心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报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保亭 13876620309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三亚 13976599920
乐东 13807540298

陵 水 13976578108
五指山 18689861608
文 昌 13307616119
琼 海 18976113800

琼中 13907518031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 13907518031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
发布，消费
者 谨 慎 选
择，与本栏
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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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遗失声明
澄迈县新吴中心幼儿园遗失海南
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号码为：
0413948562、 0413948650、
0413948685、 0413948757、
0413948781、 0413948810、
041394887X、 041394908X、
0413949098、 0413949143、
0413949186、 0413949194、
0413949274、 0413949282、
0413949303、 0413949477、
0413949485、 0413949549、
0413949581、 0334002277、
039968016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洋浦宏瑞达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60300000003053，税务登记证
正本，证号：460040665132323；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本，证号：
469003000206；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061980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屯昌县乌坡镇人民政府《工会法人
资 格 证 书 》（ 工 会 证 书 第
211100030号）副本和《法定代表
人证书》不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骏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一本、副本两本
（2- 1、 2- 2） ， 注 册 号:
46000000011108，现声明作废。

被盗声明
张德光于2015年2月23日在儋州
人民西路凤凰小区3号被盗一辆
灰色力帆面包车，车牌号：琼
C2M158， 车 架 号:
LCN64D31D0000390，发动机号：
Y130300081，现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海口淘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遗失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
本，证号为：460100000474913，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各一本，
证号为：06966745-2，税务登记证
正 、副 本 各 一 本 ，证 号 为 ：
460100069667452，声明作废。
▲陈吉祥遗失电工证，证件编号
T511021196910186132，特此声
明。

司支付代垫工人工资，否则我司将
依法采取法律手段主张权利。
海南盛达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15年4月30日

注销公告
海口市南疆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拟向海口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有
关人员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陵水朝阳雷电防护有限公司拟申
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登报日起
45天内来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东方华星实业有限公司向东
方市工商局申请注销，债权债务人
见报日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声明
本公司员工陈宗前，因你自2013
年9月1日起至今未到岗工作，请
于见报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来公
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将按
相关规定处理。特此声明。
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海南
分公司 2015年4月28日

注销公告
昌江龙发小商品有限责任公司拟
向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仅债
务人于见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公
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屯昌加横养猪专业合作社拟向屯
昌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公
司办理相关事宜。

公 告
三亚华宝石大酒店有限公司与海
南华宝石有限公司2015年4月29
日签订《吸收合并协议》，并获得双
方决策机构批准同意。根据协议
约定，吸收合并后三亚华宝石大酒
店有限公司存续，海南华宝石有限
公司解散注销，海南华宝石有限公
司债权债务全部由三亚华宝石大
酒店有限公司承继。本公司债权
人可自本公告登载之日起45日内
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本公司债权人若未在

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公司合
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
告 联系人 文海平13807501373

海南华宝石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徐明哲

公 告
三亚华宝石大酒店有限公司与海
南华宝石有限公司2015年4月29
日签订《吸收合并协议》，并获得双
方决策机构批准同意。根据协议
约定，吸收合并后三亚华宝石大酒
店有限公司存续，海南华宝石有限
公司解散注销，海南华宝石有限公
司债权债务全部由三亚华宝石大
酒店有限公司承继。本公司债权
人可自本公告登载之日起45日内
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本公司债权人若未在
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公司合
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
告 联系人 林炽照13700437719

三亚华宝石大酒店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徐明哲

注销公告
三亚夏茉克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拟
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公示
我处受理李静怡等继承杨纪国遗
产公证。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七
日内如利害关系人有异议，可向我
处提起。电话：66753138，陈理

海南省海口市椰海公证处

减资公告
经股东会议决议：海南广安堂健康
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原来
的人民币 15000 万元减至 1000
万。债权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经股东会议决议：海南广安堂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原来的人
民币10000万元减至1000万。债
权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海南省商业学校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26410000771701，编
号：641000022802，声明作废。
▲杨育强遗失毕业证书，证件编
号：118101200706000566，特此
声明。
▲海南环亚通科技信息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2- 2， 证 件 编 号 ：
460000000052158，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尚源商行遗失工商营
业 执 照 副 本 ，证 件 编 号 ：
460106600197168，声明作废。
▲韩慧芳遗失身份证，证件编号：
372901198910014346，特 此 声
明。
▲海口演中罗丁养殖专业合作社
遗失工商法人营业执照正本，证件
编号：460100NA000618X，特此
声明。
▲陈玉川遗失房产证，编号为：
HK046879，特此声明。

▲海南利金房地产有限公司法人
（周大勇）私章一枚，因日久损坏，
特此声明作废。
▲东方江源矿业有限公司在建行
东方支行营业部开设的账户预留
印盖其中叶少亮印章及行政公章
财务公章已遗失，声明作废。
▲黄小香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04199009075220，声明
作废。
▲王秋花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04199608161227，声明
作废。
▲文昌市会文镇湖丰村民委员会
十八行村民小组公章遗失一枚，声
明作废。
▲乐东黎族自治县乐罗中学不慎
遗失中国工商银行乐东黎族自治
县支行利国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为:J6410002354001，声明
作废。

▲唐晓朝遗失房产证，证件编号：
洋浦房地字第G03796号，声明作
废。
▲澄迈华侨农场荣友作业区孝友
村遗失公章、现金支票一本，票号
为 ： 4020461500624652-
402046150064675，声明作废。
▲陈秀清遗失保险代理从业人员
资 格 证 书 ， 编 号 为 ：
0020150446010000942，声明作
废。
▲周微不慎遗失临时税务登记证
正 本 ，证 号 ：琼 国 税 登 字
460033198407084509，现声明作
废。
▲海南利金房地产有限公司公章、
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
因日久损坏，声明作废，
▲钟家贤遗失户口迁移证，证号:
琼迁字第00057643，声明作废。

▲海南锐工科技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各一
本，代码证号：32404625-9，声明
作废。
▲ 海南嘉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号：00312596，声明作废。
▲郭晟不慎遗失电气高级工程师
证，证书编号：0141652,特此声
明。
▲海口龙华逸雅阁美容养生会所
不慎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60106600374644,
现声明作废。
▲王妹不慎遗失购买恒大地产集
团海南有限公司恒大海口湾项目2
栋 913 房 ，编 号 ：HN0019818，
HN1434767收款收据各一张，编
号为：0003251，恒大海口湾楼宇
认购书一份，声明作废。

▲何永年遗失货物运输从业资格
证 ， 证 号 ：
4690030020110090915,流水号：
460000192327,现声明作废。
▲儋州市那大镇洛基村委会洛西
村民小组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郭启玲遗失2009年3月10日在
东方市人民医院出生名为陈语欣
女 婴 的 出 生 证 ，证 号 ：
I460123334，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鑫域宾馆遗失营业执
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
460106600081815，现声明作废。
▲乐东果满园种植专业合作社遗
失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务登记证
号；460033069672075，现声明作
废。
▲ 杨 雪 琼 居 民 身 份 证
460026199412010329号遗失，特
此声明。
▲海南科博讯飞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副本号:2-
2) ，注册号：460100000729933，
现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国兴立大园艺工具门
市部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
本 一 本 ， 注 册 号:
460107600039321，现声明作废。
▲海口淘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遗
失开户许可证壹本，核准号为：
J6410016762201，编号为：6410-
00268452，声明作废。
▲万宁万城金星大酒店不慎遗失
工商营业执照正本一本，注册号：
469006600174540，声明作废。
▲余序国不慎遗失医师执业证书，
证书编码：110460200001522，声
明作废。
▲羊业动遗失小学一级职称资格
证一本，证号:100901244，现声明
作废。
▲海南昌盛有机产业有限公司遗
失 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证 号 ：
460100786627824，声明作废。
▲雍莉遗失三亚鹿回头旅游区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的销售不动产统
一发票（发票联），发票代码：
246001190619，发 票 号 码 为 ：
00120359（金额：4212900元），现
声明作废。
▲海南周昌实业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一本(2-2)，注册号：
4600002006565，声明作废。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自治

县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自治县行政区域内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本自

治县行政区域内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

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

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

（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

（二）具有代表性的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

蹈、戏艺、雕塑等；

（三）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

（四）纺、染、织、绣、藤竹编、制陶、茅屋建筑等

传统工艺和制作技艺；

（五）体现地方特色的生产、生活习俗和历史发

展的民居、服饰、器具、用具、工具等；

（六）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建筑、标识和特定的自

然场所；

（七）具有学术、史料、艺术价值的民间手稿、经

卷、典籍、文献、契约、谱牒、碑碣、楹联等；

（八）传统工艺传承人及其所掌握的知识和技

艺；

（九）民间传统药物秘方、医学医术和保健知识；

（十）其他需要保护的民间传统文化形式。

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

凡属文物的，适用有关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四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坚持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

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得到有效保护、活态传承的

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

第五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自治县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管理与监督。

自治县各乡镇人民政府和民族宗教、发展与改

革、财政、规划与建设、公安、工商、教育、卫生、旅游

等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协助文化主管部门做好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第六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

保护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设立保护工作专项资

金，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经费投入。同时

可以接受社会捐赠，鼓励社会捐助。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下列事项：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项目的保护和研究；

（二）征集、搜集、整理、研究、保护和开发利用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珍贵资料和实物，建立档案和数据库；

（三）申报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四）抢救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项目；

（五）资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培养和传

播活动；

（六）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和研究成果；

（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保护单位的表

彰和奖励；

（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其他事项。

第七条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传

播活动，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不得扰乱社会

秩序，不得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和损害公民身心健康。

第二章 抢救与管理

第八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

会同有关部门编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报自

治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九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

根据本行政区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组织

专业机构和人员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收集、

抢救、整理、研究与出版等工作，协助有关部门做好

评估。

对于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任何单

位和个人都可以向文化主管部门提出抢救和保护

的意见或建议。对通过调查或者其他途径发现的

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自治县人民政府

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立即予以记录并收集有关实物，

或者采取其他抢救性保存措施；对需要传承的，应

当采取有效措施支持传承。

第十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公布予以保护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所涉及的建筑物、场所、遗迹及其附

属物，应当注重保护原貌。确因国家建设需要迁移

且属于文物的，应当依照有关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

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一条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珍贵的传

统技艺、工艺流程、制作材料等需要保密的，依法实

行保密制度。

第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设立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机构或者指定的其它机构，依法接受社

会团体、组织或个人捐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和

实物。自治县人民政府对捐赠者，应当给予奖励，

并颁发捐赠证书。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征集属于个人和单

位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资料和实物时，应当

以自愿为原则，合理作价，并颁发证书。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资料、实物属国家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对征集或者受捐赠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实物应当妥善保管，重要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实物应当采用先进技术长

期保存。

第十三条 个人和单位收藏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资料和实物等，其所有权受法律保护。

第十四条 境外团体、个人到本自治县行政区

域内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性考察与研究，应当

提供省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第十五条 个人和单位持有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资料和实物或者载体进入市场流转，应当符合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禁止走私出境。

第十六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当

将具有本地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纳入素质

教育内容，开展相关教育活动。

第十七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各种形

式对文化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进行教育培训，有计划地选送专业人员到专业

院校培训，建立一支素质较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专业队伍。

自治县文化、民族宗教、教育等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组织传承人到自治县各中小学校传授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知识和开展各种技艺实践课活动。

每年6月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宣传

月”，每年6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文化遗产日”，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开展传承活动。新闻媒体应

当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宣传，广泛传

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

第三章 传承与命名

第十八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单位或个

人申报县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对具有重大保护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治

县人民政府应当创造条件，申报省级以上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对具有代表性的，在当地

具有影响力，能代表一方文化或习俗的县级以上保

护项目，可以在本行政村或社区设立保护村或保护

社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省级保护项目的，由文化

主管部门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报，予以命名；属县

级保护项目的，由自治县人民政府确定和命名。

第十九条 单位或个人申请并获得列入县级

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可以确定和命名其保护单位或

传承人。

第二十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单位或个人，可以

申报或者被推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或传

承人：

（一）熟练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或者

技艺；

（二）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

内具有较大影响；

（三）在研究、传播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经常开

展民间传统文化活动；

（四）收藏、保存一定数量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

资料或实物的。

第二十一条 单位和个人向自治县人民政府

文化主管部门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

护单位或传承人命名的，由自治县人民政府文化主

管部门组织专家评审，并将拟确定的代表性项目保

护单位或传承人名单向社会公示。自公示之日起

15日内没有异议的，由自治县人民政府文化主管

部门命名。

第二十二条 传承人或保护单位享有以下权利：

（一）使用自治县人民政府提供的传承场所；

（二）开展传艺、讲学以及艺术创作、学术研究

等活动；

（三）有偿提供其掌握的知识和技艺以及有关

的原始资料、实物、场所；

（四）开展传承活动有经济困难的，可以向自治

县人民政府申请资助；

（五）其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权利。

第二十三条 传承人或保护单位应当履行以

下义务：

（一）开展传承活动，培养新的传承人；

（二）妥善保存相关原始资料、实物；

（三）配合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部门进行非物

质文化遗产调查；

（四）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性宣传。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

应当定期对其命名的传承人、保护单位进行评估；

对丧失命名条件、不履行义务以及违反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情节严重的，撒销命名并予公告。

第四章 开发与利用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合理开发

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研究、传承、传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需的天

然原材料，发展民族民间文化产业。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建设民族博物馆，加强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研究、展示和保存等工作。

第二十六条 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产品，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服务，以及其他发展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产业，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享

受相关优惠政策。

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应当保护文化生态

资料和文化原貌。禁止对各民族文化进行破坏性

开发活动。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地

实际，采取有效措施，合理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

（一）有民族特色的传统纺织工艺品、刺绣工艺

品、陶瓷工艺品、器皿、藤编、雕刻、珍珠养殖等文化

旅游商品；

（二）发展弘扬民族特色的山栏酒（糯米酒）、竹

筒饭、三色饭、酸粉、疍家鱼粥等饮食品的制作技艺；

（三）挖掘整理、提高和展示民族传统音乐（黎

族长调、疍家调等）、元宵游灯、“三月三”、端阳龙

舟、舞蹈（钱铃双刀舞）、曲艺、美术、书法、绘画、文

献、典籍等，增强其艺术性、观赏性和娱乐性；

（四）发展黎族、苗族等民间医药，推广黎族、苗

族特色疗法；

（五）录制、编写、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志书，宣

传优秀传统文化。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投资的公共活

动场所建筑物要突出民族特色，增加民族特色图

腾、雕塑雕刻等内容。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做好民族特色

风情小镇和民族特色村庄建设。自治县人民政府

所在地椰林镇应当规划建设民族风情一条街。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设立黎族苗族文化产业

开发示范园。在黎族苗族文化产业开发示范园建

设和旅游景点的规划设计、改造升级中要注入民族

文化元素，提升自治县旅游文化品位。

第二十九条 黎族、苗族聚居地区的新建建

筑，应当按照城乡规划的要求，结合当地传统建筑

特点和风情小镇建设，体现黎族、苗族文化特色。

黎族、苗族聚居的村庄可以根据本民族文化特

点，开发黎族、苗族文化产业开发示范园。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条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出

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给予

表彰和奖励：

（一）组织实施本条例成绩显著的；

（二）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挖掘、收集、整

理、教学、宣传、出版、研究工作成绩显著的；

（三）将个人收藏的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

或实物捐赠给国家的；

（四）对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做出突出

贡献的；

（五）检举、揭发、制止违反本条例行为，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有功的。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规定，借用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名义扰乱社会秩序，侵犯公民合

法权益和损害公民身心健康的，由自治县公安机关

和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三款规

定，侵占国家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资料和实

物，由自治县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

依法追回被侵占的珍贵资料和实物；对直接侵占国

家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资料和实物的国家

工作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四款规

定，由自治县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

造成严重损坏、被窃或者遗失的，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由公

安、工商等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依法

没收资料和实物的，应当将没收物品移交文化主管

部门；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应当依法给予行

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由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审的《陵水黎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由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号）

2015年1月23日陵水黎族自治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陵水黎族自治县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已由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5年3

月31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15年4月10日起施行。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5年4月10日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的决定

（2015年3月31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2015年1月23日陵水黎族自治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15年3月31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 2015年4月10日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 自2015年4月10日起施行）

陵水黎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